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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政办〔2021〕97 号

关于印发青山镇打击道路非法营运集中专项整治

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村，镇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青山镇打击道路非法营运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青山镇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8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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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山镇打击道路非法营运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工作

方 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镇客运市场监管，维护客运经营者合法

权益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行动目标

按照“综合治理、联勤联动、依法监管、严查重处、长

效巩固”要求和“常态治理+短促突击”工作思路，通过开

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，全面整治非法营运车辆，使非法营运

行为得到有效遏制，道路交通运输环境和客运市场秩序明显

好转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：2021 年 8 月 18 日—8 月 25 日

（二）集中整治：2021 年 8 月 26 日—9 月 30 日

（三）总结提升：2021 年 10 月 1 日—10 月 15 日

三、整治时间

2021年 8月 26日—10月 15日，为期 50天。

四、整治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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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整治范围：全镇范围。

（二）重点区域：全镇交通主干道、青山镇老桥头、客

运站点及医院、学校、超市等人流集散地。

（三）重点打击：1.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客运经营的“黑

出租”“非法网约车”“黑大巴”“黑班线”“黑头车”等

扰乱客运市场经营秩序的非法营运行为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交通运输部门：负责对车辆营运资质、线路许可和

驾驶人从业资格等进行查验，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客

运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公安部门：1.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开展联合检查，依

法查处车辆交通违法行为。2.依法查处阻碍执法、冲卡闯关、

暴力抗法等违法行为，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对涉嫌非法营运或

组织非法营运行为的相关调查取证工作，依法严厉打击扰乱

道路运输市场经营秩序行为。3.对乡镇提供的涉嫌非法营运

行为的人员及车辆，通过公安大数据和公安卡口监控等多种

方式进行追踪排查、研判。

（三）城管部门：负责集中开展集镇周边非法营运工作宣

传，配合青山派出所开展对非法营运车辆的管理。督促各小

区物业微信群禁止发布非法招揽乘客信息。

（四）各村（居）委会：负责本村村组社区专项整治宣传



4

教育，争取广大群众理解支持，预防非法营运车辆违法行为

的发生；及时发现和制止非法营运行为，收集本乡镇涉嫌非

法营运车辆信息，每周将收集信息上报至专项整治办公室；

规范村组便民服务群，禁止发布非法招揽乘客信息。

六、整治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，

由镇长任组长，分管交通、综合执法的分管领导、公安派出

所所长为副组长，公安派出所、执法中队抽调同志及各村书

记为成员。领导组办公室设在镇项目管理办公室，负责专项

整治行动的指挥调度、部门协调、行动开展、信息宣传、资

料收集、后勤保障等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组建工作专班。由镇执法中队抽调 2人、镇交通

管理部门抽调 1人、公安派出所抽调 2人，组建联合执法队

伍，负责全镇范围内的专项整治督导检查、联合查处等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路面检查。联合执法队伍要依托重点场所、

公路干线交界处以及交警部门路面执勤点开展定点联合执

法检查，结合不定点不定时的日常巡查和临时设点突击检查

等方式，加大路面执法检查频次，严厉打击道路非法营运行

为。

（四）加大信息研判。对摸排的信息，结合公安部门大

数据和公安路面卡口监控进行梳理，针对经常往返于县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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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的小汽车、面包车、大巴车等车辆进行追踪研判，及时

预警布控，开展重点稽查。

（五）建立联动机制。在联合执法过程中，对发现道路

非法营运行为要进行系统分析，属单一从业人员违法行为

的，要依法查处到位；对属于利用电话平台、QQ 群、微信

群等从事组织非法营运行为的，要深挖背后线索，找出具体

操控人和群主，及时上报交由公安、交通、网信等部门从严

从重实施联合打击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舆论引导。整治行动期间，各村及镇直相关

单位要通过会议、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抖音等平台，大力宣

传非法营运的危害性，劝导群众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。结

合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，对非法营运的典型案件予以曝

光，营造浓厚治理氛围。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，各村、派出

所要设置举报电话，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举报非法营运行为，

保持高压态势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严肃工作纪律。镇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采取明察暗

访相结合方式，对集中整治责任落实情况和执法人员在岗在

位、规范执法等情况进行督查。各村及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

本部门职责，严格落实属地责任。认真宣传、制止非法营运

行为，并按时按质按要求上报摸排信息。对工作不力导致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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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因非法营运造成严重安全事故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单

位、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务求整治实效。各村及相关部门要将此次行动与

全镇道路交通安全整治、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

治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及信访维稳等工作结合起来，突

出整治重点、务求整治实效。

各村涉嫌道路非法营运车辆摸排工作本周内完成，并于

8月 23日前报镇专项整治办公室。联系人：杨灿，联系电话：

0564-2702660、17681045580 邮箱：664911297@qq.com。

附件：1. 青山镇涉嫌道路非法营运车辆摸排表

青山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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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山镇涉嫌道路非法营运车辆摸排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姓名 车号 详细住址 经营线路 涉嫌招揽旅客的微信群名称及相关证据 备注


	附件：1. 青山镇涉嫌道路非法营运车辆摸排表
	附件1 
	青山镇涉嫌道路非法营运车辆摸排表

